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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司法部公

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

师惩戒权定规立矩。

能保证过罚适当吗？

惩 戒 规 则 第 五 条

（二）规定：合法合规。（教

育惩戒）应当以事先公布

的规则为依据，……程序

正当、客观公正；（三）规

定：过罚适当。应当根据

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

特点、身心特征、认知水

平、一贯表现、过错性质、

悔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

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育

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

戒时能否一视同仁有疑

虑。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

实中常有老师对违反纪律

但成绩较好或自己较喜欢

的学生“睁一眼闭一眼”，

仅点名批评。而在同样违

纪时，却对成绩一般或自

己不中意的学生施以罚站

等更重惩罚，有的批评甚

至涉嫌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

集团学生处主任吴芷英建

议，首先要尽可能详细地

制定学校相关规章制度，

并将内容广泛宣讲、告知，

让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准

确了解何种惩戒事由对应

何种惩戒方式。同时，惩戒

行为的处理过程和处罚结

果都应公开，将教师的处

罚权置于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惩戒

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

尽可能不把学业惩戒纳入

惩戒规则中，避免教师因

升学、考试考核压力，对学

习成绩暂时靠后的学生进

行额外惩戒。

遭遇“校闹”怎么办？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

规定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

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

因素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

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

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

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

担心正当惩戒造成意外

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

是否会顶不住压力，以处

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党委书记陈宏观认为，惩

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

了对教师正当惩戒权的

保护，同时也是对学校的

行 为 进 行 了 约 束 。面 对

“校闹”，学校同样受到相

关内容约束，无权牺牲教

师权利。另外，惩戒规则

中明确了学校应引导对

教育惩戒有异议的家长

通过多种渠道申诉，这对

教师而言也是一种风险

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

云认为，有些家长将老师

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

至觉得上学是购买了教育

服务而不是来受气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

取得社会共识，才能为教

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环

境。为此，应切实做好宣传

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

理研究院教授章友德认

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

性+列举”的方式，不可能

穷尽所有意外，只依靠规

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

不够完善，还要依据教育

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配合，

完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

序，使学校和教师受到一

个完备法律法规体系的保

护。

学校和教师该担责

吗？

放任“熊孩子”一再

任性继而犯下大错，教师

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惩

戒规则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不少家长却十分关

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

基础教育股股长安会根

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以

上等级惩戒形式由集体研

究决定，如果当罚不罚而

引发不利后果，学校和教

师应当承担教育和管理失

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

学教师姜鸿洲认为，老师

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

在惩戒规则里明确，但现

实中的惩罚措施并不缺

乏，如降薪、降职称等，严

重的甚至会被吊销教师资

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应

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

制，因而致使犯错学生未

受惩戒的，教师或学校应

无责；应当惩戒但惩戒不

当或过轻未能起到警示教

育作用，后续又造成严重

后果的，教师或学校要承

担部分责任；应当惩戒但

因教师或学校主观原因没

有惩戒且造成严重后果

的，是教师或学校严重失

职，应该进行严厉处罚。

还有谁应该共管“熊

孩子”？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

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后，

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

与帮扶，注重惩戒与教育

效果的统一。学校可以根

据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

教育保护辅导工作机制，

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生

工作机构负责人、教师以

及法治副校长（辅导员）、

司法以及心理、社会工作

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辅

导小组，对有不良行为的

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矫

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

者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处

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

协同、配合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进行管教、帮扶，并要

求家长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

学校校长蔡国勋告诉记

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

盗等行为的学生教育手段

有限，除了言语说教，就是

请家长，效果有限。惩戒规

则应切实成为学校、家庭

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互动

的纽带，丰富教育惩戒工

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

究中心主任廖斌认为，惩

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

条件的学生，相应司法、

行政机关应承担起“社

会转介”、督导管教的责

任 ，扭 转“ 家 长 管 没 用 ”

“学校不敢管”“社会管不

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

察部副主任陈王莉认为，

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

检共育、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等工作提供了有力依

据。惩戒规则可对构成犯

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

教育、矫治、改造的方式方

法进行完善，如规范工读

学校管理、激活收容教养

制度、建立教育社工住校

制度等。

新晃“操场埋尸案”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扫

黑办将此案列为重点督办

案件。湖南省委高度重视，

要求依纪依法、从严从快

查办案件，对涉案人员及

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

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有关

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彻

查新晃“操场埋尸案”、杜

少平涉恶犯罪团伙案及其

背 后 的“ 保 护 伞 ”“ 关 系

网”。

“操场埋尸案”查办情

况

经查，2001年，新晃县

下岗职工杜少平采取不正

当手段，违规承建了新晃

一中操场土建工程，并聘

请罗光忠等人管理。在施

工过程中，杜少平对代表

校方监督工程质量和安全

的邓世平产生不满，怀恨

在心，于 2003 年 1 月 22 日

伙同罗光忠将邓世平杀

害，将尸体掩埋于新晃一

中操场一土坑内。案发后，

时任新晃一中校长黄炳松

（杜少平舅舅）为掩盖杜少

平的杀人犯罪事实，多方

请托、拉拢腐蚀相关公职

人员，时任新晃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杨军（杜

少平同学）等人接受请托，

干扰、误导、阻挠案件调

查，导致该案长期未能侦

破。杜少平、罗光忠到案

后，对杀害邓世平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2人均

被依法逮捕，并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保护伞”“关系网”查

办情况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

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深挖彻查新

晃“操场埋尸案”背后的

“保护伞”“关系网”，对 19

名失职渎职公职人员作出

严肃处理。

黄炳松，时任新晃一

中党总支书记、校长（已退

休），在得知杜少平杀害邓

世平并埋尸于操场后，伙

同杨军等人帮助杜少平逃

避法律追究，涉嫌徇私枉

法罪（共犯）。给予其开除

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

遇，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杨军，时任新晃县公

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在

得知杜少平杀害邓世平

后，接受杜少平和黄炳松

的钱物和请托，利用职务

之便，干扰、误导、阻挠案

件调查，帮助杜少平逃避

法律追究，涉嫌徇私枉法

罪。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杨荣安，时任新晃一

中办公室主任，在邓世平

被杀案发生后，出于个人

私利，按照黄炳松的指使，

帮助杜少平逃避法律追

究，涉嫌徇私枉法罪（共

犯）。给予其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正科级侦查员、副

主 任 法 医 邓 水 生（已 退

休），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刘洪波，时

任新晃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大队长曹日铨，时任新晃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

长陈守钿，时任新晃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陈领，

在参与办理邓世平被杀案

过程中，接受黄炳松的请

吃或钱物，不依法履行职

责，涉嫌渎职犯罪。给予 5

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

消其退休待遇等处分，对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蒋爱国，时任

怀化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杨学文（已退休），

在办理邓世平被杀案过程

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涉嫌

渎职犯罪。给予2人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取消其退休

待遇等处分，对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办案指导大队大队

长徐勇，时任怀化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黄均

平，时任新晃县副县长龙

胜兰，时任新晃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杨清林，时任

新晃县委副书记张家茂，

时任新晃县委书记王行

水，时任怀化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伍绍

昆，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汪华，时任湖

南省民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田代武（曾任新晃县委

书记）等9人，在办理邓世

平被杀案中存在失职渎职

或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分

别受到开除党籍、党内严

重警告、党内警告、政务撤

职等党纪政务处分。另，杨

清林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

问题，已移送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杜少平涉恶犯罪团伙

查办情况

经查，从2008年起，杜

少平纠集姚才林、杨松、杨

华、江少军等人，在新晃县

晃州镇、扶罗镇等地非法

放贷、暴力催债、非法插手

民间纠纷，共同故意实施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

斗殴、强迫交易等犯罪活

动 13 起，形成了以杜少平

为首的涉恶犯罪团伙。该

涉恶犯罪团伙 13 名成员，

均被依法逮捕并提起公

诉。

目前，案件已进入司

法程序，有关情况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湖南省扫黑办、怀化

市委表示，将持续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无

论是陈年旧案还是新发

案件，无论涉及什么“保

护伞”“关系网”，都将查

深查透、依纪依法严肃公

正处理。

（据新华社报道）

教育惩戒规则还得迈过这些“坎”！
文/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吴振东 吴晓颖 沈 洋

操场埋尸案：19名涉案公职人员被严肃处理


